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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作者“刘老大”独家回应：
“彩礼涨价”是段子不是新闻

本报辟谣视频点击量超千万 专家：“把段子当新闻”现象应加强规范
一段由六人演绎的“彩礼涨价”的段子，在几经转发的过程

中演变成为“新闻事件”，引发网友的关注和争议。
昨日，短视频作者“刘老大”通过本报独家回应此事：视频

内容是一家人在一起演绎出来的段子，未经本人允许被媒体包
装成为新闻事件而进行转发。

此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网友广泛关注，“将段子当新闻”的
话题引起千万网友热议。

昨日上午，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
搜索发现，“彩礼涨价”的视频已经删
除。

当日下午，视频作者“刘老大”主
动与辽沈晚报记者联系，对“彩礼涨
价”视频的事情进行了说明。

“刘老大”说，“彩礼涨价”这个事
情确实不是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事，是
从比较远的亲戚那里听说这个事情，
觉得比较有看点，就请家里人配合演
绎了这个视频作品。

这个短视频账号从9月份开设至
今，一直用演绎的方式拍摄家人日常
生活中一些有趣味的事情，视频号上
的人设是带着憨憨笑容的老太太，视

频拍摄者是老人的女儿，“其实被关
注的这个视频还有一段后续没有发
出来，事情是有一个反转的，我们其
实想通过作品评判社会现象，后来被
山东媒体号未经允许转发还包装成
了新闻事件，让家人遭受了很多网友
们的误解，承受了很大压力和困扰，
大家都追问是不是真事，是不是发生
在自己家人身上的事，还遭到网友私
信辱骂。”

“我们希望通过辽沈晚报来澄清
此事，解除大家的误会，向广大网友
道歉，以后再发演绎的段子一定告诉
网友，以免再次造成误会。”“刘老大”
表示。

视频作者“刘老大”独家回应：
是段子不是新闻 向大家道歉

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和网络的
提速，短视频作为一种互联网内容传
播方式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在一
些短视频分享平台上，大量关于视频
发布者生活、遭遇、维权等内容的短

视频层出不穷，其中不乏真实事件与
艺术创作真假难辨的等情形。在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
的涉及视频发布者、短视频分享平台
等不同主体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

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孙长江、
武琢律师：短视频平台和发布者应对

作品承担责任

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院长蒋海升教授：
短视频平台应对发布内容加标签进行区分

视频作者“刘老大”通过本报回应视频内容是段子。

由于短视频的碎片化、互动性、
丰富性、嵌入性等特征很好地迎合
了青少年受众的网络社交需要，短
视频逐渐成为青少年的“新宠”，但
由于青少年涉世未深，世界观和人
生观尚未定型，极易受到网络内容
的影响。

短视频行业恶性事件频发，短
视频内容的规范也成为短视频行业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1、平台作为短视频的直接管

理方，应加强行业自律，制定更为
严格的内容管理规则，可利用编辑
加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短视频内容
的把关和审核，剧情类和新闻类短
视频必须明确标明类别，并且可
以通过建立用户投诉举报制度来
增加约束力，发挥平台自身的自我
净化功能。

2、学校和主流媒体应该多提供
虚假新闻造成危害的案例，以帮助
青少年和读者提高过滤虚假新闻的

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养成批判
性思维、真正读懂新闻，在多个新闻
源中去伪存真，这些能力从未像现
在这样重要。

3、行政执法机关要严格执法。
对于造成一定后果的虚假视频，都
应该对当事人依法严厉查处。通过
执法活动的宣介、示范，提高民众媒
介素养和守法意识。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吕洋 记者
徐刚 吉向前

新闻到底：
《6口人演戏“骗”了 1亿同情粉》②

新闻闪回：某短视频平台上这样一条视频在短短20个小时里冲上了热搜榜第4名，总点击率过亿，收到网友评论数十万条。这条视频被多
家官方媒体号转发，看过该视频的大部分网友认为其是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就在网友们对视频中的“一家人”倾注同情，批判未过门新娘彩
礼临时加价行为“太不讲究”的时候，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该视频中的内容并非真实发生，而是 ID为“刘老大”的视频作者拍摄的一条“段子”。

11 月 12 日晚 11 时许，把这条“彩
礼涨价”视频当做新闻事件进行发布
的“某生活频道”和“某电新闻”几乎
在同一时间将视频删除。

记者注意到，将“彩礼涨价”视频
当做新闻事件首发的“某生活频道”
虽然已经将视频下架，但在此之前已
经被多家“官媒号”和“自媒号”进行
转载，在网络上造成的传播量不可估
量。

11月13日下午3时许，记者注意
到，“彩礼涨价"视频虽然已经下架热
搜榜，但关于此事的话题关注度相比
前一日上涨了2000多万。

记者浏览发现，在大约短短 2 天
的时间里，不但在首发短视频平台被
误导传播，甚至在多个视频平台、知
名资讯 APP 上被广泛传播、讨论，许
多自媒体主播、博主、法律从业者都
把其当做新闻事件进行传播、评论。

“官号大V”下架视频
“把段子当新闻”被网友热议

截 至 昨 晚 7 时 ，本 报“ 婚 礼 将
至 女 方 再 要 10 万 彩 礼 ”的 辟 谣 视
频，全网点击量超千万次、点赞数
超 10 万；本报官方微博发起的“婚
礼 将 至 女 方 再 要 10 万 视 频 系 摆
拍”的话题，阅读量达到 129.8 万，
人民网、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给予转
发和关注。

本报提出“演绎类视频应明确
告知和分类”的观点，引发网友的共
鸣 和 支 持 。 网 友“刘 俊 尧 Charles”

说：三观崩裂，哗众取宠，该好好治
理治理了，要不真成祸害了。网友

“ZHL”认为：段子与新闻混为一谈
的后果，就是我现在看啥都是段子
的态度。平台也是监管不严格、不
合理。段子、翻拍应该和事实类的
明确分类处理。这两名网友的观点
在本报官方微信评论区居于前排位
置，众多网友对此观点给予点赞表
示支持。社会学者、新闻学教授、知
名律师对此也发表了看法。

本报辟谣“彩礼涨价”视频
全网点击量超千万

网络短视频在符合《著作权法》
有关作品要求的情况下受法律保
护。如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将他人
网络短视频用于商业广告等情形，属
于侵权行为，对此应当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短视频具有媒体传播属性，短视
频发布者应当对短视频内容负责任，
是真实事件还是艺术创作应当说清
楚，不能以假乱真。如果是创作的“段
子”，更应当在短视频片头标明“纯属
虚构”。如发生短视频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的情形，短视频发布者应当按照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承担侵
权责任。如短视频发布者只为博人眼

球、博得流量发布虚假信息，违反社会
公序良俗，造成社会不良影响，也可能
被有关部门采取处理措施。

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短视频
分享平台，在一定情形下应与作为视
频发布者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
任。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
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短
视频分享平台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视频发布者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或者
权利人通知短视频分享平台采取删
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后，而
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与视频发布者
承担连带责任。

在短视频分享平台搭载相关商

业模式的情况下，如平台采取商家入
驻模式、在短视频发布内容中挂有外
链接跳转或接洽广告资源等，短视频
分享平台还可能依据《电子商务法》
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平台责任。

为此，建议短视频分享平台一方
面要加强对视频发布者真实身份信
息的审查核验，防止账号在没有认证
的情况下即发布大量假冒视频等现
象发生，同时要确保真实身份信息能
够有效追溯，避免纠纷发生时因无法
披露侵权人信息而承担法律责任；另
一方面要加强视频内容真实性审查，
如在视频发布时增设真实或虚构的
分类标签等。

短视频创作者上传一些演绎式
的生活段子，从个人表达和娱乐来
看，这本无可厚非，记录个人生活日
常的内容比如衣食住行等等，只要没
有影响或侵害到其他人的利益，都可
以正常发布。但是如果创作者主观
地去“创作”“编排”一些段子、短剧，
把虚假的内容包装演绎成真实事件，
容易引发公众的围观和评论，如果围
观和评论的事实基础根本不存在，从
而演变成以讹传讹，把虚假的内容传
播成为新闻事件，引发不良的社会影
响时，创作者在发布此类视频的时候

要明显地标示出“内容纯属虚构”“情
节为创意制作”。

短视频发布平台有责任审核发
布内容的真实性，个人生活内容的
真实性由发布者个人负责，但对于
其他人或公众利益可能受影响的内
容，短视频发布平台就有责任进行
核实，要坚决防止虚假的、虚构的、
演绎式的内容进行广泛传播，因为
受 众 对 内 容 的 真 假 没 有 鉴 别 能
力。 比如一些拍摄者自导自演一
些街头搭讪类的短剧，以低俗情节
来博眼球吸流量，对于这类舆论导

向错误的视频，发布平台应该严加
打击和治理，如果此类低俗内容充
斥整个平台，这个平台的生存空间
可想而知。平台应该对发布内容进
行分类区分，记录生活日常的为一
类，编排演绎的为一类，记录社会生
活事件的为一类，尤其要把演绎类
和真实事件区分开，这样才不会造
成公众认知和接受信息的混乱。

如果短视频热衷于无厘头、恶
搞，最终一定被社会所厌弃，被时代
所抛弃。毕竟，追求真善美永远都是
社会的主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把段子当新闻”现象应加强规范各方声音


